
关于严格执行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

各市（地）人民政府（行署），省直各单位：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已经国务院同意由人社部向社会公

布。经省政府同意，现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

业资格目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68号）转发给你们，并就

做好贯彻落实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格执行职业资格目录清单制度。目前，我省对国家分

七批取消的434项和我省自行设置的50项职业资格事项已全部

取消。今后，各地各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制

度，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目录之内除准入类

职业资格外一律不得与就业创业挂钩；目录接受社会监督，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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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稳定，实行动态调整。

二、规范各级考试鉴定培训机构管理。各地各部门要对所

属（所辖）直属机构、学会协会、行业组织、集团公司的考试、鉴

定、培训、发证工作统一规范管理；省直行业主管部门要根据国

家职业资格目录对本行业承办的职业资格事项统一登记管理；

各级考试鉴定培训机构开展的考试、鉴定、培训、发证事项，要经

主管部门抄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省级行业主管部

门，严禁在国家目录和政策规定范围之外私自开展上述活动。

三、妥善做好取消事项政策接续工作。按照人社部《关于做

好国务院取消部分准入类职业资格相关后续工作的通知》（人社

部函〔2014〕144号）要求，妥善做好取消职业资格事项的后续工

作，调整为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不再实行执业准入控制，不得

将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与从事相关职业强制挂钩；对取得职业资

格证书的人员不再实行注册管理；取得资格人员按照专业技术

人员管理规定参加继续教育，不再将职业资格管理与特定继续

教育和培训硬性挂钩。

四、加强日常监督管理严厉追责问责。各地各部门要认真

履行监管职责，加强对本地本部门及所属（所辖）单位考试、鉴

定、培训、发证工作的监管，对违规发证、私自设置实施职业资格

问题以及违规挂靠、挂证问题及时查处，按规定追究单位、主要

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涉嫌违法的移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7年12月22日印发

共印150份

省政府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职业资格改革组

（黑龙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代章）

2017年12月13日

交司法机关处理。省政府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职业资格改革

组将根据情况不定期对相关单位抽查检查，对存在问题单位和

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

附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

通知（人社部发〔2017〕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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